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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38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2025-036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劲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0人，代表股份112,157,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732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99,354,7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9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9人，代表股份12,802,3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343％。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9人，代表股份12,802,

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

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95,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7％；反对449,1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5％；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1,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69％；反对449,1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85％；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

过。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8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2％；反对442,5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6％；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82％；反对442,5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0％；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8％。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81,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5％；反对442,1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2％；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6,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13％；反对442,1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39％；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8％。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75,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02％；反对446,9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5％；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0,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45％；反对446,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14％；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2％。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委托理财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80,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4％；反对442,9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0％；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98％；反对442,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01％；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1％。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编制〈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92,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反对231,57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5％；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7,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1％；反对231,5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88％；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1％。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76,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7％；反对445,2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0％；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1,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78％；反对445,2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81％；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2％。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81,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5％；反对441,0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6,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13％；反对441,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53％；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4％。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680,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4％；反对442,97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0％；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26,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06％；反对442,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01％；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孙冲律师、朱金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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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2025-037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规定，公司取

消监事会及监事，原由监事会行使的规定职权，转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因监事会取消，监事姜月影女士、魏琳女士、裴朝辉先生担任的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自然免除。姜

月影女士、魏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裴朝辉先生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本次取消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监事” 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

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月影女士、魏琳女士、裴朝辉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票，均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姜月影女士、魏琳女士、裴朝辉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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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2025-038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2日收到公司董事王

胜楠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需要， 王胜楠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王胜楠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胜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

会对王胜楠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裴朝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裴朝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

裴朝辉先生，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99年7月毕业于长春工程学院金属结构与焊接

专业，大专学历。 1999年7月至2001年4月任公司机加车间加工中心操作员；2001年4月至2002年4月任

公司工艺技术中心工艺员；2002年4月至2006年3月任公司机加车间调度长；2006年3月至2010年3月任

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2010年3月至2012年4月任公司总装中心主任；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任公司生

产管理部经理；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任公司机二车间主任；2014年3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质管部经

理兼光学装校事业部综合计划室主任；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任公司质管部经理兼重大项目办主任；

2018年3月至2022年12月任公司质管部经理；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质管部经理兼总经办主任；2024

年1月至2025年11月兼任奥普光电职工监事。

裴朝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现任公司质管部经理兼总经办主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最近三年内

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人员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

2025-07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待进一步落

实和明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将根据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5�年11月10日，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民智通” ）与北京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双方将根据

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在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在满足双方审批要求等具体条件

的前提下，共同致力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车辆销售等领域的资源共享与专业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

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在资本、产业、技术、产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有关部门审批。 公司将在具

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1995650.83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06月3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

用运输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

汽车（含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

零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

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

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园管理。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北汽集团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经核查，北汽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资信 状况及履约能力。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加强双方互信合作，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

本着优势互补、共享收益、交易公平、诚实守信、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原则，在自愿、平等、诚信基

础上，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1、合作范围

双方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在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在满足双方审批要

求等具体条件的前提下，将共同致力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车辆销售等领域的资源共享与专业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在资本、产业、技术、产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合作。

合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车轮产品创新优化

为持续提升合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双方将建立联合技术攻关机制，深度覆盖原材料体系的提升、

产品结构的优化创新、关键制造工艺的精进，共同推动车轮产品的技术升级与迭代，强化规模化、稳定化

生产与供应链保障，确保北汽自主品牌在钢制车轮上的领先地位。

（2）智能网联技术联合开发

双方拟建立深度技术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下一代车载智能系统的技术升级与创新，重点聚焦车载

通信进化，共同迭代开发支持5G并前瞻布局6G的车载通信终端硬件与软件；联合攻关域控融合，开发多

域融合控制器解决方案，加速构建面向未来的、服务化的先进电子电气架构平台，提升整车智能化水平

与开发效率；深化北斗定位可靠性与合规性，共同提升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在量产车型上的应用深度与

广度。

（3）平台共建与运营

双方拟共同推进构建“算力+数据+模型” 协同系统，建立按需分配和弹性扩展的算力底座，助力北

汽在智驾、智能座舱、智能客服、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智能化快速落地；以“安全、自主、可控” 为原则，整合

芯片级安全方案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数据要素联合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维效率。

（4）业务模式创新

乙方充分整合其旗下九五智驾、 英泰斯特等在硬件、 通讯及服务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综合优

势，配合甲方创新面向车主的新场景探索及应用，如结合卫星通讯和车载无人机打造国内首创的“地-

空-天”一体化应急救援联动模式、利用大数据和AI模型构建主动服务的能力等，为车主和车辆提供全

场景全周期的服务，在不断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提高北汽产品差异化的竞争力。

（5）车辆销售与采购

双方将互相进行品牌和产品的宣传推广。为此，乙方及其下属子公司结合员工激励计划并充分利用

自身渠道，购买甲方旗下品牌车辆，包括享界、极狐、北京越野、福田等，计划三年内采购不低于200台。

（6）共建行业标准

乙方将充分整合并发挥其旗下公司在国家及地方（省/市/行业）标准制修订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

与技术专长，联合甲方共同开展协同参与标准制定、联合申报重大科研课题、共建示范应用项目的关键

合作，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7）资本合作

聚焦车联网安全、低空经济、算力网络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双方积极深化战略协作。通过共同成立产

业基金、参与项目投资等，加速技术研发、产业落地与生态构建。 旨在巩固现有合作基础，拓展合作深度

与广度，最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互利共赢格局。

2、合作机制

（1）对接主体

双方建立定向联系机制，各自指定具体联系人员分别负责日常事务联系与协同具体业务落地。甲方

对接主体包括甲方及旗下子公司，乙方对接主体包括乙方及乙方旗下子公司一九五智驾、英泰斯特等。

双方联系单位及人员如有变动，应及时互相反馈。

（2）交流协调机制

双方原则上每季度举行一次业务沟通会，对市场变化、行业研判、合作项目和前沿技术进行深入探

讨。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经双方协调一致，可临时召开业务沟通会。

3、附则

（1）本协议是双方开展全面战略合作的指导性协议，所商定事项为今后业务战略合作的意向文本，

除本第三条附则外，其他内容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安排受限于双方相关内部委

员会批准以及内部委员会或其他内部决策机构可能进一步提出的相关意见和要求。业务合作前，需另行

签署具体业务合作协议，本协议与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双方合作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在未取得提供方事先书面同意的前提下，须各自遵守保密

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各自的关联方、咨询顾问、代理人（均不包括双方的竞争对手）除外，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就本协议所述事宜，若公开宣传需经双方书面确认后进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本次合作， 双方将形成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格局。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以双方合作意向为原则的框架性陈述，不构成双方提供相关服务的

特定承诺，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双方的合作能否

正常实施推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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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子公司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泰斯特”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期限一年。 公司

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总计1000万元人民币。 因英泰斯特持股59.34%股东为国

有企业投资平台，授权担保流程正在调整严控，目前无法对外担保，因此本次担保未按照持股比例提供

同比例担保；英泰斯特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确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此次对英泰斯特提供担保

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7612425223

4、法定代表人：郭砚君

5、注册资本：1009.43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4年6月18日

7、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08号光谷动力节能环保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一期7

栋3层01室

8、经营范围：计算机测控系统集成，计量检测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生产线技术改造，电子产品，电子

测试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售，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汽车电子测试

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汽车销售及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

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股权关系： 公司持有英泰斯特40.66%股权， 安徽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英泰斯特

59.34%股权。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05,940,538.15 410,612,790.30

负债总额 180,524,750.99 193,138,712.39

净资产 225,415,787.15 217,474,077.91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9月

营业收入 184,302,386.17 152,598,412.62

利润总额 1,967,352.45 -6,636,601.47

净利润 4,460,207.97 -3,252,567.92

注：上述2024年度数据为审计数据,2025年9月为未审数据。

11、其他说明

英泰斯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或受到惩戒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3、保证范围：主债权以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系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未最后一期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9,31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的 15.79%；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6,135� 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5.0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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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9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7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期限一年。公

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总计100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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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14时1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津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98人， 代表股份917,148,6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86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40,586,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414％。

3.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84人，代表股份376,562,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55％。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5人， 代表股份386,819,8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4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257,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4人， 代表股份376,562,1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455％。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以现场或通讯方式、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22,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74％；反对36,

221,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93％；弃权304,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93,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74％； 反对36,221,3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9％； 弃权

304,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39,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93％；反对36,

214,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5％；弃权294,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11,0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18％； 反对36,214,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0％； 弃权

294,7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21,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74％；反对36,

214,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5％；弃权312,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93,0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72％； 反对36,214,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0％； 弃权

312,7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74,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31％；反对36,

179,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8％；弃权294,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45,8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708％； 反对36,179,2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0％； 弃权

294,7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2％。

2.04.《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55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98％；反对36,

30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87％；弃权289,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223,4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92％； 反对36,307,2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1％； 弃权

289,1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7％。

2.05.《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34,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87％；反对36,

22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00％；弃权286,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05,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05％； 反对36,227,1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4％； 弃权

286,8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2％。

2.06.《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0,633,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86％；反对36,

197,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67％；弃权31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04,8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02％； 反对36,197,1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76％； 弃权

31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雯女士、丁锐先生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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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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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1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福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8人，代表股份55,920,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36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8,869,82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4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7,050,25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289％。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参与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87人，代表股份13,234,15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8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18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5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人，代表股份7,050,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289％。

2.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马福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5,5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69％；反对918,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0％；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89,6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852％；反对918,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0％；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2.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7,2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99％；反对916,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9％；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91,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980％；反对916,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52％；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3.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7,2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99％；反对916,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9％；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91,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980％；反对916,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52％；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4.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5,5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69％；反对918,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0％；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89,6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852％；反对918,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0％；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5.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7,2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99％；反对916,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9％；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91,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980％；反对916,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52％；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6.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5,5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69％；反对918,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0％；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89,6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852％；反对918,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0％；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7.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7,2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99％；反对916,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9％；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91,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980％；反对916,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52％；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8.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5,5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69％；反对918,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0％；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89,6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852％；反对918,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0％；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9.审议通过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75,5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69％；反对918,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0％；弃权5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89,6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9.0852％；反对918,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0％；弃

权52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陈自航、马怡然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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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2日（周三）1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2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会议主持人：王文彬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6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38人，代表股份987,625,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4.5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96,920,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46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8人，代表股份490,704,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055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谢丽媛律师、杨

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987,26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2％；反对285,0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86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897％；反对28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3％；弃权

7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75,105,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3％；反对11,292,2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4％；弃权1,2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710,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616％；反对11,292,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20％；

弃权1,2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96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75,097,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6％；反对11,295,2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7％；弃权1,2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703,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475％；反对11,29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78％；

弃权1,2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04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088,6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07％； 反对11,301,2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3％；弃权1,2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694,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296％；反对11,301,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96％；

弃权1,2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109％。

（4）《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087,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06％；反对11,31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弃权1,2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693,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280％；反对11,312,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08％；

弃权1,2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911％。

（5）《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10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0％；反对11,291,6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3％；弃权1,2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70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561％；反对11,291,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08％；

弃权1,2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030％。

（6）《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035,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52％；反对11,313,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5％；弃权1,27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640,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4250％；反对11,31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826％；

弃权1,27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924％。

（7）《关于修改〈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087,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05％；反对11,310,2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2％；弃权1,2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693,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5272％；反对11,310,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771％；

弃权1,2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956％。

（8）《关于修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85,89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0％；反对487,1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弃权1,24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02,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6270％；反对487,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8％；弃权

1,2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222％。

（9）《关于修改〈会计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974,9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99％；反对11,407,4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0％；弃权1,2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5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3219％；反对11,407,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669％；

弃权1,2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1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谢丽媛、杨梓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